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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法 
 
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0 日總統華總一義

字第 1070006569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27 

條；並自公布日施行  

第一章 總 則 

第 一 條  為提升政府統計效能，確保政府統計之客觀性及獨立性，維
護政府統計品質，特制定本法。 

第 二 條  政府辦理統計業務，依本法之規定。但各機關所辦專為意向
性之調查及為學術研究而辦理之統計，不適用之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一、各機關：指各級政府機關(構)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

構。 
二、各級政府主計機關：在中央為中央主計機關；在地方為

直轄市政府主計處、縣(市)政府主計處、鄉(鎮、市)或
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主計室或主計員。 

三、公務統計：指各機關依據執行職務經過與結果而辦理之
統計。 

四、統計調查：指各機關基於統計目的及業務需要，向個
人、住戶、事業單位、機關或團體舉辦之調查，包括基
本國勢調查、指定統計調查及一般統計調查。 

五、基本國勢調查：指對國家人口、土地、資源、經濟、社
會等足資表徵國家整體基本情勢之調查。 

六、指定統計調查：指編製政府重要統計或重大政策所需，
經中央主計機關公布之調查。所謂政府重要統計或重大
政策所需，係指政策制定必須參用之基礎資料、依國際
組織建議或進行國際比較時重要之統計或其他經中央主
計機關認定之統計調查等。 

七、一般統計調查：指基本國勢調查及指定統計調查以外，
各機關辦理之其他統計調查。 

八、當事人：就個人資料為資料本人；就住戶資料為代表住
戶填答資料之戶內成員；就事業單位、機關或團體資料
為其負責人、代表人或管理人。 

第 四 條  政府應辦之統計如下： 
一、基本國勢調查之統計。 
二、各機關依職掌編製之統計。 
三、各機關其他應辦之統計。 
前項統計之資料來源如下： 
一、執行職務之紀錄或行政查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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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統計調查。 
三、其他機關或團體之有關資料。 

第 五 條  政府統計由有直接關係之各機關辦理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
者，依其規定辦理： 

一、基本國勢調查由中央主計機關主辦。 
二、不專屬於任何機關之政府統計，由各級政府主計機關協

調有關機關(構)辦理。 
中央政府得委辦地方政府辦理統計調查。 

第 六 條  中央主計機關對各級政府及中央各機關統計範圍之劃分，應
擬具方案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。 

前項方案內容修正未涉及基本原則之變更者，得逕由中央主
計機關與有關機關商定後分行。 

地方政府主計機關得依第一項所定方案，辦理各該政府及其
所屬機關之統計範圍劃分。 

第二章 公務統計  

第 七 條  各機關編製公務統計，應充分利用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資
料。 

第 八 條  各機關公務統計作業，由辦理統計業務之主計機構人員及有
關業務人員共同辦理。 

第 九 條  各機關應於第六條所定方案之統計範圍內，依所辦公務性質
及業務需要，訂定公務統計方案。 

第三章 統計調查  

第 十 條  中央主計機關應每十年至少辦理一次人口及住宅普查，每五
年至少辦理一次農林漁牧業普查、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之基本國勢
調查。 

第 十一 條  中央主計機關辦理基本國勢調查，應擬具調查方案，報請行
政院核定實施，並得由各級政府成立臨時調查組織配合辦理。 

中央主計機關辦理前項調查，得要求有關機關提供必要之協
助，或視業務需要借調各機關人員，並指揮監督之。 

第 十二 條  各機關舉辦之指定或一般統計調查，應以業務有直接關係且
迫切需要者為限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舉辦： 

一、所需資料可由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資料取得。 
二、可併入性質相類似之其他調查辦理。 

第 十三 條  各機關向民間舉辦調查對象達中央主計機關所定一定規模之
指定或一般統計調查前，應擬具調查實施計畫，並依下列程序辦
理： 

一、指定統計調查應送中央主計機關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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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一般統計調查，在中央送中央主計機關核定；在地方由
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主計處核定，再報送中央主計機
關備查。 

依前項規定核定之統計調查，辦理機關應將核定文號於調查
表上註明。 

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內容之變更或停辦，應依第一項規定程序
重新報核；核定機關或中央主計機關於必要時，得要求辦理機關
修正實施計畫內容或停辦已核定之統計調查。 

第 十四 條  執行統計調查之人員於執行職務時，應出示有關證明文件，
並主動告知受查者查證方式及給予查證機會。 

前項人員，不得假借執行職務之名取得未經授權蒐集之資
料。 

辦理基本國勢調查及指定統計調查之人員，進行統計調查
時，任何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 

第 十五 條  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人、住戶、事業單位、機關或團
體，均應依限據實答復。 

第四章 統計資料管理  

第 十六 條  各機關發布之統計資料，應以其主管業務範圍有關者為限。 
各機關應預告統計資料項目發布訊息，除有重大情事外，不

得任意變更，其相關規定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七 條  為充分利用行政資料處理系統之資料辦理政府統計，各機關
建立或修改該系統時，應先徵詢所在機關辦理統計業務之主計機
構需求。 

中央各機關建立或修改行政資料處理系統時，若涉及地方政
府業務者，應另行徵詢各該政府主計機關及有關機關需求。 

各級政府主計機關基於整體統計需要，得要求各該政府及其
所屬機關於行政資料處理系統中增修資料項目或相關功能，各機
關應予配合。 

第 十八 條  各級政府主計機關及辦理統計業務之中央一級主計機構為統
計目的需要，或減輕統計調查受查者負擔，除國家機密保護法及
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提供之資料外，得向各該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要
求提供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資料，各機關應予配合。 

第 十九 條  各機關之統計相關文件及資料，應妥善保管，並充分提供該
機關執行公務運用。 

前項文件及資料屬統計調查取得之個別資料者，應予保密，
除供統計目的之用外，不得作為其他用途。但統計調查實施期間
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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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統計業務督導  

第 二十 條  各級政府主計機關之統計業務，應受上級政府主計機關監督
及指導。 

各機關辦理統計業務之主計機構應受該管上級辦理統計業務
之主計機構或各該政府主計機關之監督及指導。 

第二十一條  主辦統計人員與該機關長官對統計業務有不同意見時，由該
管上級機關之長官及主辦統計人員處理。 

第二十二條  各級政府主計機關得稽核及複查各該政府所屬機關之統計業
務。 

中央主計機關得稽核及複查地方政府之統計業務。 

第六章 罰 則  

第二十三條  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，規避、妨礙或拒絕辦理基本國勢
調查或指定統計調查人員進行統計調查，經勸導無效後，依行政
執行法規定處理之。 

第二十四條  違反第十五條規定，基本國勢調查或指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
經勸導後，屆期仍未答復或答復不實者，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處理
之。 

第二十五條  各機關辦理統計業務人員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或第十九條規
定者，依相關法律處理。 

第七章 附 則  

第二十六條  本法施行細則，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。 
第二十七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

